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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规范发展国债回购市场，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票市场，切实保障金

融业的稳健运行，根据国务院国发[1996]45 号文件精神，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它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一律停止在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各省、市、区证券交易中心，下同) 证券回

购和现券交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国有商业银行、其它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必须按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时间，停止在证券交易所的证券回购和现券交易，今后各商业银行不得再在

证券交易所内发生任何新的证券回购业务和现券交易业务。 

 

  二、自文到之日起，各商业银行要组织专门力量，迅速与上海、深圳证券交

易所和各证券交易中心核对各自系统作为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各证券交易中

心会员，拥有证券回购交易和现券交易席位以及交易的情况，经与交易所和各证

券交易中心核查无误后，在 1997 年 6 月 20 日之前报中国人民银行。 

 

  三、1997 年 6 月 6 日以前的回购合同继续执行完毕。从 6 月 6 日起，商业

银行的证券回购业务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在全国统一同业拆借网络中办理。 

 

  四、禁止一切借券、租券等融券交易。商业银行与交易所其它会员和国债特

别席位已发生的融券交易由交易双方参照同档次回购利率自行协商融券利率，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之前自行结束协议。 

 

  五、禁止一切金融机构挪用代客户保管的证券进行回购、现券交易及其它交

易，禁止一切挪用代客户保管证券进行抵押的行为。各商业银行挪用代保管的所

有权属于客户的证券进行一切交易和抵押等行为造成的损失，一律由各商业银行

自行承担，各商业银行必须保证客户托管券的正常交易和到期兑付。 

 

  六、各商业银行必须统一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央

结算公司)开立证券集中托管帐户；对其在交易所托管的证券，未进行回购的部

分，必须立即转至中央结算公司托管，对已用于回购的证券，回购协议结束后转

至中央结算公司托管。商业银行的证券转至中央结算公司托管后，其在证券交易

所的一切席位和托管帐户一律撤销。 

 

  七、各商业银行的一切证券交易行为必须以法人机构和授权分行名义进行，

未经授权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一律不得从事证券交易。 

 



  八、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要督促辖内有关机构，按本通知要求，尽快做好有

关工作。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要及时上报总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深

圳经济特区分行、辖内有证券交易中心的各省、市、自治区分行要组织专门人员，

督促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各内证券交易中心做好有关工作，并将交易所和各

证券交易中心执行情况及时报告总行。 

 

 


